
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

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海南矿业股份公

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

将审议的《关于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<金融服务协议>的议

案》及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，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 

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款、授信、结算及其他金

融服务时，收费标准均等同于或优于国内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的金融服

务，且不逊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。  

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、增加融资渠道、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、

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。 

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。 

基于以上判断，我们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

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